附件
西藏自治区医疗卫生领域共同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情况表

	财政事权事项
	主要内容
	支出责任及分担方式

	一、自治区财政事权

	（一）公共卫生
	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包括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藏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12项内容，以及健康素养促进、妇幼卫生、老年健康服务、医养结合、卫生应急、提供避孕药具、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计划生育事业费等部分原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项目。
	自治区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二）能力建设
	2.自治区所属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
	落实国家规定的对自治区所属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的补助政策，包括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自治区所属公立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等。
	自治区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3.自治区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包括自治区职能部门承担的战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引导、健康促进、基本药物和短缺药品监测、重大健康危害因素和重大疾病监测、妇幼卫生监测等。
	自治区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4.自治区医疗保障能力建设
	包括自治区职能部门及其所属机构承担的战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引导、经办服务能力提升、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
	自治区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三）计划生育
	5.计划生育扶助保障
	包括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
	自治区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二、自治区与地（市）共同财政事权

	（一）医疗保障
	1.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包括各级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补助。
	自治区与地（市）分档按比例分担。第一档那曲、阿里2个地（市）为6∶4，第二档其他五市为5∶5。

	
	2.医疗救助
	包括城乡医疗救助和疾病应急救助。
	根据救助需求、工作开展情况、地（市）财力状况等因素确定。

	（二）能力建设
	3.根据国家、自治区战略规划统一组织实施的卫生健康能力提升项目
	包括根据国家、自治区战略规划统一组织实施的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学科发展等项目。
	根据工作任务量、补助标准、绩效考核情况等因素确定。

	
	4.藏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
	包括藏医药临床优势培育、藏医药传承与创新、藏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挖掘、藏医药“治未病”技术规范与推广等。
	根据工作任务量、绩效考核情况、地（市）财力状况等因素确定。

	三、地（市）、县（区）财政事权

	能力建设
	1.地（市）、县（区）所属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
	落实国家规定的对地（市）、县（区）所属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的补助政策，包括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地（市）、县（区）所属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等。
	地（市）、县（区）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期间，自治区财政对地（市）、县（区）按规定给予补助。

	
	2.地（市）、县（区）自主实施的卫生健康能力提升项目
	包括地（市）、县（区）自主实施的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学科发展等项目。
	地（市）、县（区）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3.地（市）、县（区）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包括地（市）、县（区）职能部门承担的战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引导、健康促进、基本药物和短缺药品监测、重大健康危害因素和重大疾病监测、妇幼卫生监测等。
	地（市）、县（区）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4.地（市）、县（区）医疗保障能力建设
	包括地（市）、县（区）职能部门及其所属机构承担的战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引导、经办服务能力提升、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
	地（市）、县（区）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期间，自治区财政对地（市）、县（区）医疗保障能力建设按规定给予补助。


